
不正常航班旅客服务指南（国内航班）
1 适用条件

适用航班：西部航空国内自营航线及包机航班（不含西部航空作为市场方的代码共享航班）。

2 定义

2.1不正常航班分类

2.1.1 按造成航班不正常的原因根据民航局规定分为十二大类：天气、航空公司、流量、民航局航班时刻

安排、军事活动、空管、机场、联检、油料、离港系统、旅客、公共安全原因。

2.1.2按造成航班不正常的责任性质可分为承运人原因和非承运人原因两类：

2.1.1.1承运人原因：飞机故障、航班计划、航材保障、航务保障、飞行机组保障、乘务组保障、安全员保

障、地面保障、货运保障、运力调配、公司原因。

2.1.1.2 非承运人原因：天气原因、流量、空管、军事活动、公共安全、民航局航班时刻安排、机场、联检、

油料、离港系统、旅客原因。

2.2后续航班

航班不正常时，原则上须将旅客保护至后续可承接的第一个航班，遇特殊情况：

2.2.1春运时间段内（按照国家公布时间）、国庆时间段内（国庆<9月 28日至 10月 9日>）航班不正常，

需将旅客保护至后续航班时：仅限签转、变更至当日航班，如当日无航班则签转、变更至原航班日期（前、

后三天）可承接的第一个航班。

2.2.2 非春运及国庆时段，可将旅客签转、变更至航班起飞当日（不含）前后 7天的航班。如：4月 1日的

航班，最晚可保护至 4月 8日。

2.3 联程运输：

2.3.1 联程运输：指由西部航空及与西部航空签有《互相销售国内航线多等级舱位客票协议》（以下简称

互售协议）的其它承运人共同承运的或全部由西部承运的，且使用其中一方承运人的一本客票或者一本连

续客票填开的单一运输合同。

2.3.2连续客票：指开给旅客与另一本客票票号相连，共同构成一个单一运输合同的客票。

3 不正常航班识别

3.1航班动态中各时间点定义：

3.1.1 计划离港：

指航班时刻管理部门批准的离港时间。即：订座终端或行程单上显示的航班离港时间。

3.1.2 离港：

指撤轮挡时间。即：机组得到空管部门推出或开车许可后，地面机务人员实施撤去航空器最后一个轮挡这

一动作的时间。

3.1.3 预/实起飞：

指预计的航班起飞时间，如已实际起飞，则为轮子离地的时间。

3.1.4 计划到港：

指航班时刻管理部门批准的到港时间。

3.1.5 预/实落地：

指预计的航班到达时间，如已实际到达，则为轮子着陆的时间。

3.1.6到港：

指挡轮挡时间。即：飞机在机位停稳后，地面机务人员实施挡上航空器第一个轮挡这一动作的时间。

3.2不正常航班的定义

3.2.1 航班延误：指航班实际到港挡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到港时间超过 15分钟（不含）的情况。

3.2.2 航班出港延误：指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超过 15分钟（不含）的情况。

3.2.3 航班取消：指因预计航班延误而停止飞行计划或者因延误而导致停止飞行计划的情况。



3.2.4 机上延误：指航班飞机关舱门后至起飞前或者降落后至开舱门前，旅客在航空器内等待超过机场规

定的地面滑行时间的情况。

3.2.4.1 航班延误、机上延误的条款仅适用于已登机的旅客。

3.2.4.2 目前局方规定的地面滑行时间：

1)30分钟：北京首都、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成都双流、昆明长水；

2) 25分钟： 西安咸阳、重庆江北、杭州萧山、南京禄口、厦门高崎、乌鲁木齐地窝堡、长沙黄花、武汉

天河、郑州新郑、青岛流亭、天津滨海;

3)20分钟：海口美兰、三亚凤凰、哈尔滨太平、大连周水子、贵阳龙洞堡、沈阳桃仙、济南遥墙、福州长

乐、南宁吴圩、兰州中川;

4)15分钟：除以上机场之外的其他国内机场。

注：如后期地面滑行时间有调整，则以最新下发的为准。

3.2.4.3机上延误对应运行网上的时间点判断标准为：

1)起飞时机上延误时间点判断标准：预/实起飞-离港;

2)落地时机上延误时间点判断标准：到港-预/实落地。

3.2.5满足 3.2.1-3.2.4其中任意一种情况的，即可判定为不正常航班。但 3.2.1 航班延误、3.2.4机上延误

仅适用于已登机的旅客。

3.3不正常航班的判定

3.3.1 PNR上航段组显示了“UN”标识的航班。

3.3.2若 PNR上无”UN”标识，需核实我司是否发布航班调整通知单：

3.3.2.1我司在运行网发布航班调整通知单，根据航班调整通知单的发布时间对比旅客所持客票的购票时间：

1)如发布时间等于或晚于旅客出票时间，旅客所持客票符合“航班出港延误”的标准，退改签标准按本文执

行；

2)如发布时间早于旅客出票时间，则旅客所持客票认定为正常航班客票。

3.3.2.2我司未在运行网发布航班调整通知单:

按照不正常航班定义，核查我司运行网航班动态中该航班各时间点，如旅客所持客票符合“航班出港延误”

的标准，退改签标准按本文执行。

3.3.3西部官网、微信、APP、呼叫中心、西部各机场售票处等官方渠道出具的不正常航班证明。

3.3.4始发站或目的地的机场，在同一城市的不同机场间变更，可以视为不正常航班。

3.3.5联程或缺口程航班各段均为西部承运，或前段为西部承运后段为外航承运的，如按照本文标准判定第

一段为正常航班，但旅客实际乘坐后，第一段实际到港时间至第二段计划离港时间晚于各地中转最短衔接

时间（中转产品按其文件中最短衔接时间为准），则第一段可视为不正常航班，以不正常航班的标准处理

后续票务业务。

3.3.6在航班发生取消、出港延误之前取消座位，且在发生不正常之后提交退票申请的按自愿退票处理。在

航班发生不正常之后取消座位并提交退票申请的按非自愿退票处理。

3.3.7机上延误、航班延误的条款仅适用于已登机的旅客，未办理乘机手续的旅客仅适用 3.3.1-3.3.2的条

款。

4 不正常航班票务处理原则

4.1优先变更至我司航班（航班起飞前后 7天，春运、国庆时段前后 3天），国内航班取消、航班出港延

误或满足其他不正常航班定义的航班，可申请非自愿退票，免退票手续费，无任何经济赔偿。

4.2变更至西部航空中转联程航班。

4.3变更至西部航空航班始发点或目的地临近城市航班。

4.4签转至海航集团下属有不正常航班签转及结算协议的航空企业的航班（以候补形式）。

4.5签转至西部航空与其它已签署不正常航班签转及结算协议公司的航班（以候补形式）。

4.6使用其它交通工具将旅客运送至目的地。



4.7按非自愿退票处理。

5 非自愿变更

航班取消、延误、航程改变或不能提供原定座位时，西部应优先安排旅客承坐西部后续航班。除此之外，

西部根据旅客客票的使用条件，在征得旅客及有关承运人同意后，为旅客妥善办理签转手续。

6 非自愿退票

6.1航班不正常时，旅客提出退票，按非自愿退票处理。

6.2西部航空国内航班在始发地发生不正常时，非自愿退票应退还全部票款。

6.3其他不正常航班非自愿退票请咨询西部航空机场柜台或官方热线 95373。

不正常航班旅客服务指南（国际航班）
1 适用条件

适用航班：西部航空国际自营航班，包括散客及团队旅客。（不含西部航空作为市场方的代码共享航班）。

2 定义

2.1 运行网航班动态中各时间点定义：

2.1.1 计划离港：指航班时刻管理部门批准的离港时间。即：订座终端或行程单上显示的航班离港时间。

2.1.2 离港：指撤轮挡时间。即：机组得到空管部门推出或开车许可后，地面机务人员实施撤去航空器最

后一个轮挡这一动作的时间。

2.1.3 预计/实际起飞：指预计的航班起飞时间，如已实际起飞，则为轮子离地的时间。

2.1.4 计划到港：指航班时刻管理部门批准的到港时间。

2.1.5 预计/实际落地：指预计的航班到达时间，如已实际到达，则为轮子着陆的时间。

2.1.6 到港：指挡轮挡时间。即：飞机在机位停稳后，地面机务人员实施挡上航空器第一个轮挡这一动作

的时间。

2.2 不正常航班定义

2.2.1 航班延误：指航班实际到港挡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到港时间超过 15 分钟（不含）的情况。

2.2.2 航班出港延误：指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挡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超过 15 分钟（不含）的情况。

2.2.3 航班取消：指因预计航班延误而停止飞行计划或者因延误而导致停止飞行计划的情况。

2.2.4 机上延误：指航班飞机关舱门后至起飞前或者降落后至开舱门前，旅客在航空器内等待超过机场规

定的地面滑行时间的情况。

2.2.4.1 目前局方规定的地面滑行时间：

1） 30 分钟：北京首都、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成都双流、昆明长水；

2） 25 分钟：西安咸阳、重庆江北、杭州萧山、南京禄口、厦门高崎、乌鲁木齐地窝堡、长沙黄花、武

汉天河、郑州新郑、青岛流亭、天津滨海;

3） 20 分钟：海口美兰、三亚凤凰、哈尔滨太平、大连周水子、贵阳龙洞堡、沈阳桃仙、济南遥墙、福

州长乐、南宁吴圩、兰州中川;

4） 15 分钟：除以上机场之外的其他国内机场。注：如后期地面滑行时间有调整，则以运行控制部最新

下发的为准。

2.2.4.2 机上延误对应运行网上的时间点判断标准为：

1） 起飞时机上延误时间点判断标准：预/实起飞-离港

2） 落地时机上延误时间点判断标准：到港-预/实落地

2.2.5 满足 2.2.1-2.2.4 其中任意一种情况的，即可判定为不正常航班。但 2.2.1 航班延误、2.2.4 机上延

误仅适用于已办理乘机手续的旅客。



2.2.6 当航班备降时，如备降机场与计划目的地机场属同一城市，且实际离港（或到港）时间较计划离港

（或到港）时间在规定范围内，为正常航班。

3 不正常航班的识别

3.1 PNR 上航段组显示了“UN”标识的航班。

3.2 若 PNR 上无”UN”标识，需核实我司是否发布航班调整通知单：

3.2.1 我司在运行网发布航班调整通知单，根据航班调整通知单的发布时间对比旅客所持客票的购票时间：

3.2.1.1 如发布时间等于或晚于旅客出票时间，旅客所持客票符合“航班出港延误”的标准，退改签标准按本

文执行；

3.2.1.2 如发布时间早于旅客出票时间，则旅客所持客票认定为正常航班客票。

3.2.2 我司未在运行网发布航班调整通知单:按照不正常航班定义，核查我司运行网航班动态中该航班各时

间点，如旅客所持客票符合“航班出港延误”的标准，退改签标准按本文执行。

3.3 西部航空官网、微信、APP、呼叫中心、西部航空各机场售票处等官方渠道出具的不正常航班证明。

3.4 联程或缺口程航班各段均为西部航空承运，或前段为西部航空承运后段为外航承运的，当前后段航班

计划时间满足各地中转最短衔接时间时，如按照本文标准判定第一段为正常航班，但旅客实际乘坐后，第

一段实际到港时间至第二段计划离港时间小于各地中转最短衔接时间（中转产品按其文件中最短衔接时间

为准），则第一段可视为不正常航班，以不正常航班的标准处理后续票务业务。

3.5 在航班发生取消、出港延误之前取消座位，且在发生不正常之后提交退票申请的按自愿退票处理。在

航班发生不正常之后取消座位并提交退票申请的按非自愿退票处理。

3.6 机上延误、航班到港延误的条款仅适用于有办理乘机手续记录的旅客，未办理乘机手续的旅客仅适用

2.2.2-2.2.3 的条款。

4 不正常航班票务处理原则

4.1 非西部航空原因航班不正常，可为旅客提供的服务为：

免费改期、免费退票；协助旅客变更航程、签转，产生的差额由旅客支付。

4.2 西部航空原因航班不正常，可以为旅客提供的服务为：

免费改期、退票、签转、变更航程。

5 不正常航班票务处理单位

5.1 由西部航空直属售票处、西部航空境外销售总代理负责处理客票相关的变更、改期、换开等操作。

5.2 原出票地代理人负责处理客票的退票操作。

5.3 旅客也可联系西部航空客服热线 95373咨询票务处理事宜。

6 非自愿变更

6.1 西部航空后续航班有空余座位可免费变更至西部航空原航班（不含）起飞前后五天内（含）同一航班

（中国春运、国庆及境外当地法定节假日时段仅能变更至前后三天）。

6.2 变更航程的原则为：选取始发站/目的站与原航程始发站/目的站相同或临近的国家或城市且始发站或目

的站中至少有一个站必须与机票上列明的站点相同。

6.3 西部航空国内航段不正常

按照国内不正常航班票务处理文件中非自愿变更的相关规定执行。

7 非自愿退票

7.1 退票原则：原出票地办理退票。

7.2 非自愿退票标准：西部航空国际航段取消，或者航班离港时间变更 5小时（不含）以上（西部航空或

非西部航空原因），包括已知航班计划时刻变更 5小时（不含）以上的航班。

7.2.1 如果客票完全未使用，退还旅客购票时实际支付的全部款项，不收取任何费用。

7.2.2 如果客票已经使用，将旅客购票时实际支付的金额减去已使用航段的相应价值，余额退还旅客，不

收取任何其它费用。

7.2.3 西部航空国内航段不正常



按照国内不正常航班票务处理文件中非自愿退票的相关规定执行。

7.2.4 其他不正常航班非自愿退票请咨询西部航空机场柜台或官方热线 95373。

8 其它

8.1 西部航空国内航班不正常导致无法及时衔接的西部航空国际航班，则可按照本操作规定对旅客提供变

更、退票、签转的服务。

8.2 由于西部航空国际航班不正常，导致旅客无法正常搭乘西部航空后续联运航班，则可按照本操作规定

对旅客提供变更、退票、签转的服务。

8.3 旅客自愿改期，所改日期的航班被取消或时刻变更时，30天内西部航空无法提供后续航班的，可对该

客票做非自愿退票处理，不可为旅客办理非自愿签转。但可协助旅客购买西部航空中转航班或外航的新客

票，并由旅客支付差价。

8.4 无论承运人或非承运人原因，对于按照旅客意愿变更后续航班的，若后续航班正常，旅客再次提出变

更或退票，一律按自愿变更、退票处理。

8.5 签转至外航的客票，在外航航班正常的情况下，如旅客提出退票，按外航的自愿退票规定处理。如旅

客提出签转回西部航空航班：在外航航班正常的情况下，需参照自愿签转的规定办理；在外航航班不正常

的情况下，如双方有不正常航班签转协议，应请旅客到外航的柜台办理签转至西部航空航班的手续。

8.6 系统“UN”的计划性航班时刻调整，无论国内、国际航班，一律按照非自愿变更处理。


